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115年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申請表
1、 依　　據：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目　　的：為倡導本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，維護身心健康，培養團隊精神及鼓舞工作士氣。

3、 參加人員：名冊如后附。 
4、 辦理方式：4人以上自行組團於每人400元額度提計畫申請書辦理聯誼活動
              (需於公餘、例假日或自行請假方式辦理)。

5、 時　　間：115年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）上午   時   分 或 下午    時   分
6、 行    程： 
	時間
	地點
	活動內容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
7、 本自辦活動，於115年7月31日前辦理完畢為原則，本申請書請於活動舉辦前送人事室陳校長核定；活動完畢後請主辦人儘速檢附經核准之計畫申請表、參加人員名冊(當日未實際參與者不得核銷)、活動照片(2張)及各項開銷收據等黏貼支出憑證，依會計程序請領補助費，發票憑證不符規定無法請款者，應自行付費，不予補助。
八、經費核銷：所有核銷經費請開具收據或發票（抬頭：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、統一
    編號：34604275）。
9、 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公告週知。
主辦人： 　         人事室：　        會計室：　            校  長：　     
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
教職員工115年員工文康活動參加名冊
	序號
	單位
	職稱
	姓名
	備註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14
	
	
	
	

	15
	
	
	
	

	16
	
	
	
	

	17
	
	
	
	


說明：本名冊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
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成果照片黏貼表
	

	活動說明：（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地點：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


	

	活動說明：（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地點：           ）


註：活動後，本表請附於核銷單據之後，以資佐證。
